
关于举行佛山市财经学校第十五届

田径运动会的通知

为响应落实全民健身计划，活跃我校文体生活，提高学生的身体素质，培养学生德、智、体、美、劳全面发展，促进师生之间的相互合作、团结友爱的集体主义精神，现决定于十一月九日举行我校第十五届田径运动会。请各班积极组队，加强训练，参加竞赛，共同搞好这次运动会。

佛 山 市 财 经 学 校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 0 1 5年9月18日

附：竞赛规程

附件一：

      佛山市财经学校第十五届田径运动会竞赛规程
佛山市财经学校第十五届田径运动会竞赛规程
    一、竞赛日期：2016年11月9日

二、竞赛地点：佛大田径运动场

三、报名时间：2016年9月15日—10月20日前, 请班主任到网上报名。

四、参加单位：2014（21）2014（22）2014（23）2015（11）2015（12）2015（13）2015（14）2015（15）2015（21）2015（22）2015(23) 2016（11）2016（12）2016（13）2016（14）2016（21）2016（22）共17个代表队。

五、竞赛项目：

男子项目：100米、200米、400米、800米、1500米、跳高、跳远、三级跳远、铅球、4×100米

女子项目：100米、200米、400米、800米、1500米、跳高、跳远、三级跳远、铅球、4×100米

六、参赛办法：

1．各单位领队1人，由班主任担任。

2．各代表队教练2人，运动员由班定。

七、竞赛办法：

（一）运动员每人限报3项，可另兼报接力赛，每项限报5人。

（二）比赛使用大会提交的器材

（三）比赛采用中国田径协会审定的最新田径竞赛规则。

八、录取名次、计分及奖励办法：

（一）各项目录取八名，按9、7、5、4、3、2、1计分，接力项目加倍计分（不足6人（队）减人（队）录取）。破校记录加10分，破区记录加20分。

（二）只有1人报名的项目不比赛。

（三）各单项目奖励前八名，颁发奖状。

（四）团体总分前八名，颁发奖状、奖金。

九、裁判员：

裁判员由大会指定。

十、经费：
各代表队费用自理，比赛奖品及必要的开支由大会支付。

十一、比赛器材规格：

（1） 铅球：男6kg:女4kg 

    十二、注意事项：

    （一）运动会期间各代表队必须严格服从大会组委会和当席裁判的  安排、管理及仲裁。比赛中遇到技术性问题，必须服从大会裁判组的裁定。

（二）提倡精神文明，公平竞争，团结友爱，防止场上粗野动作发生。赛场内外如发生有争议的问题，由当事队的领队与大会组织机构交涉。

（三）本规程解释权归大会竞赛组，未尽事宜另行通知。

（四）举行开幕式和闭幕式。

佛 山 市 财 经 学 校

2016年9月18日

体育道德风尚奖评选条件

                   （共评选）

1、严格按竞赛规程组队参赛，不存在弄虚作假、冒名顶替，无故弃权的现象。

2、服从裁判，听从指挥，非当值运动员、教练员、领队不进入比赛场地。

3、运动员具有顽强拼搏的体育精神，本队在运动会上取得一定的成绩。

4、按大会指定位置就坐，观看比赛时文明礼貌，尊重对手，尊重裁判。

    5、保持环境清洁，每次离场时清理座位周围的垃圾。
佛 山 市 财 经 学 校

2015年9月8日


